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小字第1197號

原      告  康瓊文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郭維哲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莊嘉宏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

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12年2月14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告向原告買受門牌號碼台北市○

○區○○街00號之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不動產），

並於112年3月31日移轉過戶。被告依約應於112年3月25日給

付原告代償費新臺幣（下同）564萬元，卻遲於112年3月27

日給付。依系爭契約約定，每違約一日應給付按買賣價金90

0萬之千分之一計算之違約金，被告違約2日，故應給付千分

之二即18,000元違約金及利息900元。又被告未經原告同

意，於點交前1個月攜同仲介及驗屋公司進入原告家中即系

爭不動產，私自使用自來水放水測試每個廁所磁磚含水量、

每個插座試電長達2個多小時，且到處貼膠條。當時系爭不

動產仍在原告名下，被告要進入驗屋應經原告同意，且系爭

契約未約定原告同意驗屋，是被告未經屋主同意即入侵他人

房屋使用水電沒付費，原告無需負擔被告驗屋時之水電費，

被告於尚未點交前私自進入房屋驗屋且偷用水電不付費，造

成原告驚嚇，明顯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應賠償原告

水電費637元及精神損失。為此，爰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賠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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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對造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以5%按日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3條明定：「第三期尾款720萬元，乙

方(即原告)同意甲方（即被告）得以金融機構所能核准之最

高額度貸款支付尾款，並於核撥同時支付。」等語，係約定

於銀行撥款的時候同時支付尾款，並無原告所述應於3月25

日給付尾款。又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辦理房地點交前驗

屋，而被告並無系爭不動產鑰匙，係仲介持有系爭不動產之

鑰匙開門，倘無原告同意，仲介如何取得鑰匙開門。且當日

僅仲介人員與驗屋公司人員進入系爭不動產驗屋，被告並未

進入，僅於驗屋結束後，經仲介通知才過去聽取驗屋結果，

原告所述受有水電損害、受到驚嚇均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兩造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向原告買受系爭不動產，並

於112年3月31日移轉過戶。被告於112年3月27日給付原告尾

款等事實，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

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有前述違約及違法侵入其房屋驗屋之行

為，應賠償違約金、水電費及精神慰撫金共10萬元等節，為

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又損害賠償

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

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323號、19年上字第363 號、48年

台上字第481 號裁判可資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依約應於113年3月25日給付尾款，卻遲至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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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7日始給付，應賠償違約金18,000元及利息900元等

情，固提出不動產買賣作業流程為憑。惟為被告否認，且不

動產買賣作業流程非屬兩造簽訂之契約，原告以此主張被告

違約，已難認有據。況觀諸上開不動產買賣作業流程第4欄

位記載「交屋款【貸款尾款】、720萬、最後交屋期限日期1

12年3月31日（賣方應於民國112年3月24日前騰空房屋）及

手寫『代：3/25』」等文字（本院卷第127頁），原告雖主

張3/25即表示係尾款支付日期，惟依上開第4欄位記載文義

顯然係113年3月24日前騰空房屋，於最後交屋期限112年3月

31日為交屋款720萬元之期限，而原告亦自陳3/25為代書所

記載之日期，顯然亦非被告同意書寫之文字，而其上既無記

載此3/25之意義為何，自無從遽以原告片面解釋3/25即係尾

款支付日期。再者，系爭契約第三條亦約定「按價款支付方

式：二、買賣價款分三期支付，其方式如下：【第一期：簽

約備證】甲方應支付新臺幣玖拾萬元整……。【第二期：玖

拾萬元整。……【第三期：尾款】本期尾款新臺幣柒佰貳拾

萬元整。乙方同意甲方得以金融機構所能核准之最高額度貸

款支付尾款，並於核撥同時支付。……」，有系爭契約在卷

可稽，顯然系爭契約亦無約定尾款支付日期係112年3月25

日，是原告徒以不動產買賣作業流程上手寫3/25文字，遽以

主張被告於112年3月27日支付尾款，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應

給付違約金18,000元及利息900元云云，洵非可採。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私自進入系爭不動產驗屋，使用

水電長達2小時，並造成原告驚嚇，應賠償原告水電費損失6

37元及精神上損害云云，並提出服務收費明細表為憑。惟為

被告所否認，且原告所提出之上開服務收費明細表上水電費

之記載並無水電費計費期間，自難認即係因驗屋所致之費

用。又被告既係透過仲介人員聯繫而得知可進行驗屋，並由

仲介人員持系爭不動產之鑰匙開門進入系爭不動產，且原告

既將系爭不動產之鑰匙交由仲介人員持有，則被告因仲介持

有該不動產鑰匙且同意開門進入系爭房屋驗屋，而主觀上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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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告亦同意相關人員進入驗屋，自無違常情，尚難認被告

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入他人住宅之侵權行為，且原告亦自

陳其於驗屋當日並不在系爭不動產處，則仲介人員進出系爭

房屋驗屋，自難認即會造成原告受驚嚇而致其人格法益受侵

害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情形，原告主張其因此受有非財產

上之損害，並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亦非可採。是原告主張

被告未經其同意私自進入系爭不動產，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責任賠償其水電費及其所受精神上損失云云，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違反系爭

契約有關付款之約定或有何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

事，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10萬元並加計前揭利息，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方法，於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說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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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小字第1197號
原      告  康瓊文  


被      告  郭維哲  


訴訟代理人  莊嘉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12年2月14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告向原告買受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街00號之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不動產），並於112年3月31日移轉過戶。被告依約應於112年3月25日給付原告代償費新臺幣（下同）564萬元，卻遲於112年3月27日給付。依系爭契約約定，每違約一日應給付按買賣價金900萬之千分之一計算之違約金，被告違約2日，故應給付千分之二即18,000元違約金及利息900元。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點交前1個月攜同仲介及驗屋公司進入原告家中即系爭不動產，私自使用自來水放水測試每個廁所磁磚含水量、每個插座試電長達2個多小時，且到處貼膠條。當時系爭不動產仍在原告名下，被告要進入驗屋應經原告同意，且系爭契約未約定原告同意驗屋，是被告未經屋主同意即入侵他人房屋使用水電沒付費，原告無需負擔被告驗屋時之水電費，被告於尚未點交前私自進入房屋驗屋且偷用水電不付費，造成原告驚嚇，明顯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應賠償原告水電費637元及精神損失。為此，爰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賠償1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以5%按日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3條明定：「第三期尾款720萬元，乙方(即原告)同意甲方（即被告）得以金融機構所能核准之最高額度貸款支付尾款，並於核撥同時支付。」等語，係約定於銀行撥款的時候同時支付尾款，並無原告所述應於3月25日給付尾款。又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辦理房地點交前驗屋，而被告並無系爭不動產鑰匙，係仲介持有系爭不動產之鑰匙開門，倘無原告同意，仲介如何取得鑰匙開門。且當日僅仲介人員與驗屋公司人員進入系爭不動產驗屋，被告並未進入，僅於驗屋結束後，經仲介通知才過去聽取驗屋結果，原告所述受有水電損害、受到驚嚇均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兩造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向原告買受系爭不動產，並於112年3月31日移轉過戶。被告於112年3月27日給付原告尾款等事實，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有前述違約及違法侵入其房屋驗屋之行為，應賠償違約金、水電費及精神慰撫金共10萬元等節，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又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323號、19年上字第363 號、48年台上字第481 號裁判可資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依約應於113年3月25日給付尾款，卻遲至113年3月27日始給付，應賠償違約金18,000元及利息900元等情，固提出不動產買賣作業流程為憑。惟為被告否認，且不動產買賣作業流程非屬兩造簽訂之契約，原告以此主張被告違約，已難認有據。況觀諸上開不動產買賣作業流程第4欄位記載「交屋款【貸款尾款】、720萬、最後交屋期限日期112年3月31日（賣方應於民國112年3月24日前騰空房屋）及手寫『代：3/25』」等文字（本院卷第127頁），原告雖主張3/25即表示係尾款支付日期，惟依上開第4欄位記載文義顯然係113年3月24日前騰空房屋，於最後交屋期限112年3月31日為交屋款720萬元之期限，而原告亦自陳3/25為代書所記載之日期，顯然亦非被告同意書寫之文字，而其上既無記載此3/25之意義為何，自無從遽以原告片面解釋3/25即係尾款支付日期。再者，系爭契約第三條亦約定「按價款支付方式：二、買賣價款分三期支付，其方式如下：【第一期：簽約備證】甲方應支付新臺幣玖拾萬元整……。【第二期：玖拾萬元整。……【第三期：尾款】本期尾款新臺幣柒佰貳拾萬元整。乙方同意甲方得以金融機構所能核准之最高額度貸款支付尾款，並於核撥同時支付。……」，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顯然系爭契約亦無約定尾款支付日期係112年3月25日，是原告徒以不動產買賣作業流程上手寫3/25文字，遽以主張被告於112年3月27日支付尾款，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應給付違約金18,000元及利息900元云云，洵非可採。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私自進入系爭不動產驗屋，使用水電長達2小時，並造成原告驚嚇，應賠償原告水電費損失637元及精神上損害云云，並提出服務收費明細表為憑。惟為被告所否認，且原告所提出之上開服務收費明細表上水電費之記載並無水電費計費期間，自難認即係因驗屋所致之費用。又被告既係透過仲介人員聯繫而得知可進行驗屋，並由仲介人員持系爭不動產之鑰匙開門進入系爭不動產，且原告既將系爭不動產之鑰匙交由仲介人員持有，則被告因仲介持有該不動產鑰匙且同意開門進入系爭房屋驗屋，而主觀上認為原告亦同意相關人員進入驗屋，自無違常情，尚難認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入他人住宅之侵權行為，且原告亦自陳其於驗屋當日並不在系爭不動產處，則仲介人員進出系爭房屋驗屋，自難認即會造成原告受驚嚇而致其人格法益受侵害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情形，原告主張其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並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亦非可採。是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私自進入系爭不動產，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賠償其水電費及其所受精神上損失云云，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違反系爭契約有關付款之約定或有何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事，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10萬元並加計前揭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說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小字第1197號
原      告  康瓊文  

被      告  郭維哲  

訴訟代理人  莊嘉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
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12年2月14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告向原告買受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街00號之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不動產），並於112年3月31日移轉過戶。被告依約應於112年3月25日給付原告代償費新臺幣（下同）564萬元，卻遲於112年3月27日給付。依系爭契約約定，每違約一日應給付按買賣價金900萬之千分之一計算之違約金，被告違約2日，故應給付千分之二即18,000元違約金及利息900元。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點交前1個月攜同仲介及驗屋公司進入原告家中即系爭不動產，私自使用自來水放水測試每個廁所磁磚含水量、每個插座試電長達2個多小時，且到處貼膠條。當時系爭不動產仍在原告名下，被告要進入驗屋應經原告同意，且系爭契約未約定原告同意驗屋，是被告未經屋主同意即入侵他人房屋使用水電沒付費，原告無需負擔被告驗屋時之水電費，被告於尚未點交前私自進入房屋驗屋且偷用水電不付費，造成原告驚嚇，明顯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應賠償原告水電費637元及精神損失。為此，爰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賠償1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以5%按日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3條明定：「第三期尾款720萬元，乙
    方(即原告)同意甲方（即被告）得以金融機構所能核准之最
    高額度貸款支付尾款，並於核撥同時支付。」等語，係約定
    於銀行撥款的時候同時支付尾款，並無原告所述應於3月25
    日給付尾款。又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辦理房地點交前驗
    屋，而被告並無系爭不動產鑰匙，係仲介持有系爭不動產之
    鑰匙開門，倘無原告同意，仲介如何取得鑰匙開門。且當日
    僅仲介人員與驗屋公司人員進入系爭不動產驗屋，被告並未
    進入，僅於驗屋結束後，經仲介通知才過去聽取驗屋結果，
    原告所述受有水電損害、受到驚嚇均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兩造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向原告買受系爭不動產，並
    於112年3月31日移轉過戶。被告於112年3月27日給付原告尾
    款等事實，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
    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有前述違約及違法侵入其房屋驗屋之行
    為，應賠償違約金、水電費及精神慰撫金共10萬元等節，為
    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又損害賠償
    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
    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323號、19年上字第363 號、48年台
    上字第481 號裁判可資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依約應於113年3月25日給付尾款，卻遲至113年
    3月27日始給付，應賠償違約金18,000元及利息900元等情，
    固提出不動產買賣作業流程為憑。惟為被告否認，且不動產
    買賣作業流程非屬兩造簽訂之契約，原告以此主張被告違約
    ，已難認有據。況觀諸上開不動產買賣作業流程第4欄位記
    載「交屋款【貸款尾款】、720萬、最後交屋期限日期112年
    3月31日（賣方應於民國112年3月24日前騰空房屋）及手寫『
    代：3/25』」等文字（本院卷第127頁），原告雖主張3/25即
    表示係尾款支付日期，惟依上開第4欄位記載文義顯然係113
    年3月24日前騰空房屋，於最後交屋期限112年3月31日為交
    屋款720萬元之期限，而原告亦自陳3/25為代書所記載之日
    期，顯然亦非被告同意書寫之文字，而其上既無記載此3/25
    之意義為何，自無從遽以原告片面解釋3/25即係尾款支付日
    期。再者，系爭契約第三條亦約定「按價款支付方式：二、
    買賣價款分三期支付，其方式如下：【第一期：簽約備證】
    甲方應支付新臺幣玖拾萬元整……。【第二期：玖拾萬元整。
    ……【第三期：尾款】本期尾款新臺幣柒佰貳拾萬元整。乙方
    同意甲方得以金融機構所能核准之最高額度貸款支付尾款，
    並於核撥同時支付。……」，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顯然系爭
    契約亦無約定尾款支付日期係112年3月25日，是原告徒以不
    動產買賣作業流程上手寫3/25文字，遽以主張被告於112年3
    月27日支付尾款，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應給付違約金18,000
    元及利息900元云云，洵非可採。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私自進入系爭不動產驗屋，使用
    水電長達2小時，並造成原告驚嚇，應賠償原告水電費損失6
    37元及精神上損害云云，並提出服務收費明細表為憑。惟為
    被告所否認，且原告所提出之上開服務收費明細表上水電費
    之記載並無水電費計費期間，自難認即係因驗屋所致之費用
    。又被告既係透過仲介人員聯繫而得知可進行驗屋，並由仲
    介人員持系爭不動產之鑰匙開門進入系爭不動產，且原告既
    將系爭不動產之鑰匙交由仲介人員持有，則被告因仲介持有
    該不動產鑰匙且同意開門進入系爭房屋驗屋，而主觀上認為
    原告亦同意相關人員進入驗屋，自無違常情，尚難認被告有
    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入他人住宅之侵權行為，且原告亦自陳
    其於驗屋當日並不在系爭不動產處，則仲介人員進出系爭房
    屋驗屋，自難認即會造成原告受驚嚇而致其人格法益受侵害
    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情形，原告主張其因此受有非財產上
    之損害，並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亦非可採。是原告主張被
    告未經其同意私自進入系爭不動產，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責任賠償其水電費及其所受精神上損失云云，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違反系爭
    契約有關付款之約定或有何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事
    ，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10萬元並加計前揭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方法，於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說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小字第1197號
原      告  康瓊文  

被      告  郭維哲  

訴訟代理人  莊嘉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12年2月14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告向原告買受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街00號之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不動產），並於112年3月31日移轉過戶。被告依約應於112年3月25日給付原告代償費新臺幣（下同）564萬元，卻遲於112年3月27日給付。依系爭契約約定，每違約一日應給付按買賣價金900萬之千分之一計算之違約金，被告違約2日，故應給付千分之二即18,000元違約金及利息900元。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點交前1個月攜同仲介及驗屋公司進入原告家中即系爭不動產，私自使用自來水放水測試每個廁所磁磚含水量、每個插座試電長達2個多小時，且到處貼膠條。當時系爭不動產仍在原告名下，被告要進入驗屋應經原告同意，且系爭契約未約定原告同意驗屋，是被告未經屋主同意即入侵他人房屋使用水電沒付費，原告無需負擔被告驗屋時之水電費，被告於尚未點交前私自進入房屋驗屋且偷用水電不付費，造成原告驚嚇，明顯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應賠償原告水電費637元及精神損失。為此，爰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賠償1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以5%按日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3條明定：「第三期尾款720萬元，乙方(即原告)同意甲方（即被告）得以金融機構所能核准之最高額度貸款支付尾款，並於核撥同時支付。」等語，係約定於銀行撥款的時候同時支付尾款，並無原告所述應於3月25日給付尾款。又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辦理房地點交前驗屋，而被告並無系爭不動產鑰匙，係仲介持有系爭不動產之鑰匙開門，倘無原告同意，仲介如何取得鑰匙開門。且當日僅仲介人員與驗屋公司人員進入系爭不動產驗屋，被告並未進入，僅於驗屋結束後，經仲介通知才過去聽取驗屋結果，原告所述受有水電損害、受到驚嚇均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兩造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向原告買受系爭不動產，並於112年3月31日移轉過戶。被告於112年3月27日給付原告尾款等事實，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有前述違約及違法侵入其房屋驗屋之行為，應賠償違約金、水電費及精神慰撫金共10萬元等節，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又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323號、19年上字第363 號、48年台上字第481 號裁判可資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依約應於113年3月25日給付尾款，卻遲至113年3月27日始給付，應賠償違約金18,000元及利息900元等情，固提出不動產買賣作業流程為憑。惟為被告否認，且不動產買賣作業流程非屬兩造簽訂之契約，原告以此主張被告違約，已難認有據。況觀諸上開不動產買賣作業流程第4欄位記載「交屋款【貸款尾款】、720萬、最後交屋期限日期112年3月31日（賣方應於民國112年3月24日前騰空房屋）及手寫『代：3/25』」等文字（本院卷第127頁），原告雖主張3/25即表示係尾款支付日期，惟依上開第4欄位記載文義顯然係113年3月24日前騰空房屋，於最後交屋期限112年3月31日為交屋款720萬元之期限，而原告亦自陳3/25為代書所記載之日期，顯然亦非被告同意書寫之文字，而其上既無記載此3/25之意義為何，自無從遽以原告片面解釋3/25即係尾款支付日期。再者，系爭契約第三條亦約定「按價款支付方式：二、買賣價款分三期支付，其方式如下：【第一期：簽約備證】甲方應支付新臺幣玖拾萬元整……。【第二期：玖拾萬元整。……【第三期：尾款】本期尾款新臺幣柒佰貳拾萬元整。乙方同意甲方得以金融機構所能核准之最高額度貸款支付尾款，並於核撥同時支付。……」，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顯然系爭契約亦無約定尾款支付日期係112年3月25日，是原告徒以不動產買賣作業流程上手寫3/25文字，遽以主張被告於112年3月27日支付尾款，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應給付違約金18,000元及利息900元云云，洵非可採。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私自進入系爭不動產驗屋，使用水電長達2小時，並造成原告驚嚇，應賠償原告水電費損失637元及精神上損害云云，並提出服務收費明細表為憑。惟為被告所否認，且原告所提出之上開服務收費明細表上水電費之記載並無水電費計費期間，自難認即係因驗屋所致之費用。又被告既係透過仲介人員聯繫而得知可進行驗屋，並由仲介人員持系爭不動產之鑰匙開門進入系爭不動產，且原告既將系爭不動產之鑰匙交由仲介人員持有，則被告因仲介持有該不動產鑰匙且同意開門進入系爭房屋驗屋，而主觀上認為原告亦同意相關人員進入驗屋，自無違常情，尚難認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入他人住宅之侵權行為，且原告亦自陳其於驗屋當日並不在系爭不動產處，則仲介人員進出系爭房屋驗屋，自難認即會造成原告受驚嚇而致其人格法益受侵害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情形，原告主張其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並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亦非可採。是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私自進入系爭不動產，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賠償其水電費及其所受精神上損失云云，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違反系爭契約有關付款之約定或有何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事，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10萬元並加計前揭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說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